2013-2014年度阿迪达斯高中篮球联赛规程
（北京赛区）

一、主办单位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

二、承办单位：北京市中小学体育运动协会

三、协办单位：北京市体育局竞赛管理中心
          区教育委员会体卫科    区教育委员会体卫科

          区教育委员会体卫科    区教育委员会体卫科

四、联赛时间地点

（一）第一阶段（小组循环赛）

比赛时间：2013年11月—2013年12月（星期五下午）。
比赛地点：参赛校场地(室外或馆内均可,必须执行主客场赛制)

（二）第二阶段（交叉淘汰赛）

比赛时间：2014年3月—2013年4月（星期五下午）。
比赛地点：参赛校场地（室外或馆内均可,必须执行主客场赛制)

五、参赛单位

由4区教育委员会各推荐4所学校组队参赛。

六、参赛学校（运动员）资格

（一）参赛学校隶属于本区教委普通高中学校，参赛运动员必须具有北京市中学生正式学籍, 在同一所学校注册的在校男生，并持有 “北京市学生卡”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或地方相同级别机构的注册运动员不得参赛。
（二）参赛运动员必须遵守中学生行为规范，文化学习成绩合格，经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,适于参加该项运动者。

（三）运动员年龄必须为1995年1月1日（含）之后出生。

（四）参赛单位认真履行安全教育和管理职责，严把运动员健康关，制定安全措施，确保运动员参赛安全无事故。

（五）赛会提供资金保障，参赛单位为运动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事故保险，如发生意外安全事故，由参赛单位负责与保险公司解决。

七、运动队人员构成

每队限报领队1名、主教练1名、助理教练1名，队员12名。

八、报名办法及时间
（一）参赛队完整填写《参赛注册报名表》，并将电子文本于2013年10月11日（星期五）前发送到北京市中小学体协邮箱。邮箱地址：ti_xie@163.com，以完成本赛事参赛运动员的注册。

（二）参赛运动员一经完成本赛事注册，第一阶段比赛不得随意更换或顶替运动员；第二阶段比赛前，鉴于运动员可能出现的伤病及其它特殊因素，赛会将安排运动员增补/替补注册工作，每校暂定2个名额（涉及保险投保工作，各参赛队原则上不要更换运动员）。

（三）所有参加注册的运动员均不得是在市青少年运动管理中心或同等级/性质机构注册的篮球运动员；一经被举报或查出，将直接取消该名运动员继续参赛的资格，并对其所在学校代表队处以当场比赛判负的措施。

（四）被取消继续参赛资格运动员所在的代表队，只有在赛会统一进行运动员增补/替补注册工作时，方可再次增补注册新的运动员。

（五）领队会时，带参赛运动员“北京市学生卡”, 赛事组委会备查。

九、竞赛办法

（一）比赛分组

1.四个区，每区为一组，每组4支队伍。4个区抽签分别进入A、B、C、D组。

2．第一阶段进行小组双循环赛，采用主客场赛制,按积分排定名次。每个小组前两名共八支队伍参加第二阶段淘汰赛。

3．第一阶段小组循环赛，胜一场得2分，负一场得1分。如遇两队积分相等，胜对方两场的队名次列前；如各胜一场以两队间净胜分多者名次列前；如仍相等，则以全部比赛净胜分多者名次列前，如仍相等则以抽签排出名次。如三个队或三个以上的队积分相等，以全部比赛净胜分多者名次列前，如仍相等抽签排列名次。

4．第二阶段交叉淘汰赛，继续执行主客场赛制。如胜两场队晋级;如各胜一场,以两场得分和多者晋级;如仍相等抽签胜者晋级;八支队产生前四名, 比赛分组为：A1-B2，A2-B1，C1-D2，C2-D1;前四名交叉淘汰赛后,前两名进行冠亚军决赛。负队并列第三名，比赛分组为：A1B1胜-C1D2胜，A2B1胜-C2D1胜,

5．冠亚军决赛以3场2胜的办法决出城市冠、亚军（采用主客场赛制,第三场地点由组委会安排）。

（二）比赛规则及特殊规定

1．参照2010年中国篮球协会制定的篮球规则

2．比赛时间共40分钟，分为4节，每节10分钟。每1、2节之间休息2分钟，2、3节之间休息5分钟。3、4节之间休息2分钟。各节比赛除暂停停表，其它均不停表。

3．每节主、客队各一次暂停（停表），第四节最后两分钟打净时，加时赛时主、客队各一次暂停（停表）打净时。

4．运动员比赛服装由阿迪达斯公司提供主、客场比赛服深浅各一套。领队、教练各一件T恤衫，比赛场上不允许有其他名牌的体育服装出现，否则将取消该队继续比赛的资格。

5．本次比赛用球为阿迪达斯公司提供的指定用球。

十、奖励办法：授冠军、亚军及笫三名奖杯，其余奖励待定

十一、其他事宜

（一）参赛校主管领导、教练负责运动员资格审核，并保证运动员在该赛事期间不参加其他体育品牌赛事。

（二）参赛队伍每场津贴300元。

（三）每个参赛队12名运动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每人25元。由学校负责落实保险工作，比赛期间如遇意外伤害发生，由学校与保险公司解决。

（四）比赛期间对赛事、运动员资格如有异议需写出书面材料递交仲裁资格审查委员会。参照《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》《全国学生体育竞赛处罚规定》<北京市学生体育竞赛管理规定>提出申诉者需向委员会提交申诉报告，举办内容的证据，同时缴纳申诉费500元，申诉报告须经领队签字方可受理，申诉经查属实，申诉费退还，否则申诉费上交市中小学体协。

十二、裁判员的委派

第一阶段由区教委委派，第二阶段由市体育局竞赛管理中心委派。

十三、领队会时间地点另行通知
十四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，本规程解释权属北京市中小学体协。
联系人及电话：办公室67156604     吴老师13693313999  
孙老师137182589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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